关于上海市医院科研状况相关数据统计
填报问题的总结与反馈
各有关医院：
为规范科研管理统计工作，课题组就以往本市三甲医院科研状况相关数据填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一并反馈给各单位，以便共同交流、探讨，完善评价指标体系，更好地完成科研竞争力评价工作，现将问题反馈如下：
1、关于“科室”项。表一存在“科室”漏填，具体指标表中填写的科室与表一中科室不能完全对应。后续表格中的“科室”应包含于表一的“科室”中。（由于大数据表以专技人员表为基础，该表准确性尤为重要！）
2、关于“所属学科”。以往学科分类各单位自行填写，现该项已根据教育部《学科分类与代码》进行链接，填写时可以根据需求进行相应选择。
3、关于“统计时限”。填写时注意时限不一，分情况统计“当年数据”或“历年数据”，如人才计划、学科建设等表需历年数据，易有遗漏；仅要求当年数据的则是科研项目、国内外专利、获奖及科技论文。
4、关于“项目类别”。项目所属类型或级别要对应，如“学科建设”填到“科研项目”、“教委项目”填到“科委项目”等情形。
5、关于“人才项目”。“人才计划”表中部分单位无历年数据，另：市领军人才与医学领军人才级别、项目均不同，请注意。
5、关于“科技论文”。注意文献类型、通讯作者及地址，有个别单位此表无数据，课题组逐条核对时无比较数据。新增“机构论文检索词”，各单位填写时一并反馈，便于课题组完善检索词。
[bookmark: _GoBack]6、注意填写表格时，不得随意更改各指标的标题、内容和形式，如现有指标类别里无所需项目，可以填写在各指标“其他”项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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